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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水学院 2023 年普通专升本招生章程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确保学校普通专升本招生工作顺利进行，维护考生合法

权益，规范招生行为，提高生源质量，依照国家法律法规、教育部和

河北省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章程。 

第二条 学校基本信息 

（一）衡水学院基本信息 

1.学校名称：衡水学院 

2.学校代码：10101 

3.办学层次：普通本科 

4.办学类型：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

5.学校地址：河北省衡水市和平西路 1088 号。 

第三条 衡水学院招生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部

有关文件精神，招生工作遵循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全面、择优”的

原则，接受纪检监察部门、新闻媒体、考生和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

督。 

第二章 招生机构及职责 

第四条 衡水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制定普通专升本招生章

程、招生计划、招生政策，讨论决定招生录取工作中的重大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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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衡水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招生办公室，招生办公室

设在教务处，负责处理普通专升本招生的日常工作。 

第六条 学校招生录取工作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代办。 

第七条 衡水学院纪检监察部门对招生录取工作实施监督。 

第三章 招生计划与录取 

第八条 招生计划  

学校根据河北省教育厅相关政策，参照人才培养目标、办学条件、

毕业生就业等实际情况，科学合理制定招生计划，最终招生计划以河

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为准。 

 

学校名称 招生专业 
普通考生

招生计划 

学费

（元/

年） 

学制 
专业

类别 

授予学

位 

外语

语种 

办学

地点 

衡水学院 

音乐学（声

乐） 

20 8000 二年 艺术 艺术学 英语 
校本

部 

衡水学院 

音乐学（器

乐） 

10 8000 二年 艺术 艺术学 英语 
校本

部 

衡水学院 舞蹈学 25 8000 二年 艺术 艺术学 英语 
校本

部 

衡水学院 
社会体育指

导与管理 
25 8000 二年 体育 教育学 英语 

校本

部 

衡水学院 动画 20 8000 二年 艺术 艺术学 英语 
校本

部 

衡水学院 
视觉传达设

计 
25 8000 二年 艺术 艺术学 英语 

校本

部 

衡水学院 环境设计 25 8000 二年 艺术 艺术学 英语 
校本

部 

衡水学院 学前教育 60 5060 二年 文史 教育学 英语 校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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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

衡水学院 应用心理学 45 4900 二年 文史 教育学 英语 
校本

部 

衡水学院 
电子信息工

程 
35 4900 二年 理工 工学 英语 

校本

部 

衡水学院 英语 30 5390 二年 外语 文学 英语 
校本

部 

衡水学院 广告学 35 4600 二年 文史 文学 英语 
校本

部 

衡水学院 广播电视学 35 4600 二年 文史 文学 英语 
校本

部 

衡水学院 园林 35 4900 二年 农学 农学 英语 
校本

部 

衡水学院 
环境生态工

程 
25 4900 二年 理工 工学 英语 

校本

部 

 

第九条 录取 

学校普通专科升本科招生工作坚持公平竞争、公正选拔、公开透

明的原则，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、综合评价、择优录取，并接受纪检

监察部门、考生、家长及社会各界监督。 

普通专升本录取原则遵照河北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《2023

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实施办法》执行。各专项、各

专业投档考生（不含退役大学生士兵）按照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，

遵循考生志愿顺序进行录取；若投档的多名考生成绩相同，顺延录取。

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依据专业综合（职业适应性）考查结果，按成绩

从高分到低分排序，遵循考生志愿顺序，综合在校期间成绩、服役期

间表现等，综合评价、择优录取；若投档的多名考生成绩相同，顺延

录取。未完成招生计划的专业，实行征集志愿录取。 

 

第四章 收费标准及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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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收费标准 

（一）收费标准：学费标准按照升入学校相同本科专业同年级（三

年级）学生学费标准执行。 

（二）学费说明：经河北省物价局、财政厅、教育厅批准，我校

为学分制收费改革试点高校，实行学分制收费。各专业学费总额按该

专业学年收费标准换算为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，学生正常（不含重新

学习）完成规定主修专业毕业最低学分所缴纳的学费总额不高于实行

学年制的学费总额。我校学分制收费采用按年度预收学年制学费的模

式收取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，毕业前按照实际所修学分进行核算调

整，多退少补。 

（三）住宿费：学校统一安排住宿，住宿费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 元。 

以上收费和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发生的其他费用如遇政策调整，以

调整后的收费政策为准。 

第五章 学籍学历管理 

第十一条 入学报到及学籍注册。被录取的普通专升本学生应按录

取高校的要求持有关证件按时到校报到。被录取的考生应在专升本报

到入学前取得专科（高职）毕业证书，因故不能如期毕业的，取消其

专升本入学资格。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

41 号）和教育部学籍电子注册有关规定，对新生入学资格复查，审验

合格的予以办理入学手续。在新生入校后 3 个月内，按照国家招生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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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对录取手续及程序、录取资格、前置学历等进行复查。复查合格者

予以注册，取得学籍；复查不合格者，不予学籍注册。 

第十二条 学历证书。学生在学校规定期限内达到所在专业毕业

要求的，由衡水学院具印颁发经教育部电子注册、国家承认学历的本

科学历证书（证书种类为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书）证书标注“在本校

XX 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”；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，授予学士

学位，颁发衡水学院学士学位证书。 

第六章 其他 

第十三条 录取结果将按照教育部和河北省有关要求及规定的形

式公布，考生可登陆衡水学院招生网站查询。 

第十四条 学校设有多种奖学金，鼓励优秀考生报考我校，并对品

学兼优、学有专长的学生予以奖励；设有助学金和勤工助学岗位，资

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第十五条 联系方式 

学校地址：河北省衡水市和平西路 1088 号 

邮政编码：053000 

招办电话：0318-6016093，6016910 

E-mail:hsuzs@163.com 

学校网址：http://www.hsnc.edu.cn 

招办网址：http://zhaosheng.hsnc.edu.cn 

第七章 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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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本章程适用于衡水学院 2023 年普通专升本招生工作。 

第十七条本章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学校以往有关专升本招生工

作的要求、规定如与本章程矛盾，以本章程为准。 

第十八条 如有与国家和河北省普通专升本招生录取政策和规定

不一致的，以国家和河北省有关政策和规定为准。 

第十九条  本章程归衡水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衡 水 学 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2月 2 日 


